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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证券代码：000692                   公告编号：2015-36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沈阳惠天辽北供热有限责任公司7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调整资产结构，促进主业发展，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沈阳惠天辽北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辽北公司”）75%股权。按照国有产权转让有关规定，本次采用在沈阳联合产

权交易所挂牌方式进行转让。 

本次转让事项已经沈阳市国资委同意，并确定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金开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授权的辽宁分所分别作为本次转让的评估

和审计机构，评估、审计基准日确定为 2014年 7月 31日。评估、审计结果已经沈阳市国

资委核准。挂牌底价按照评估值结果确定。 

本次转让事项已经 2015年 6 月 9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以《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沈阳惠天辽北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75%股权的议案》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过

有关部门批准。本次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尚需按照产权交易所规定履行相关

法定程序，本次交易结果、受让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交易或关联交易（若最终受让方为关联方）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采用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寻求意向受让方形式进行转让，交易对方尚

无法确定。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沈阳惠天辽北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75%股权。 

沈阳惠天辽北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5年 10月，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

营范围：供热、安装工程、供热技术咨询；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佰万元；注册地址：法库

县法库镇晓东街；法定代表人：赵诚。 

本公司持有其 75%股权、法库县东盛供暖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25%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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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未表示放弃优先受让权，有权公开竞价参与购买本次转让的

辽北公司股权。 

辽北公司财务主要财指标： 

（1）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辽北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887.10万元，负债

总额为 6658.90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1991.01万元，或有事项涉及总额为 0万元，所有

者权益-1771.80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 1237.84万元，营业利润为-303.10万元，净

利润为-342.31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70.38元。 

（2）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辽北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4821.74 万元，负

债总额为 6785.52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734.98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总额为 0 万元，所

有者权益-1963.79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 754.93万元，营业利润为--200.74万元，

净利润为-195.76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78万元。 

截止 2014年 7月 31日，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审计，本公

司对辽北公司的垫付款为 4,299.91 万元。本次转让为偿债式转让，受让方除需按约定给

付股权转让款外，还需按约定偿还转让方上述垫付款，转让、受让方将就股权转让、债务

偿还等签署协议进行约定。 

除上述垫付款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向辽北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及其他可

能导致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本次交易标的的审计和评估结果  

1、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授权的辽宁分所出具

的《沈阳惠天辽北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大信辽专审字〔2014〕178号）： 

截止 2014年 7月 31日，辽北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4344.04 万元，负债总额为

5368.54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1349.71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总额为 0 万元，所有者权益

-1024.49 万元；2014 年 1-7 月，营业收入 730.46 万元，营业利润为-142.22 万元，净利

润为-187.11万元。 

2、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金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

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沈阳惠天辽北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金开评报字〔2015〕第 001 号），以 2014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采用基

础法（成本法）对辽北公司的对各项资产、负债进行评估。经审计后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资产账面价值分别为 4,344.04 万元、5,368.54 万元和-1,024.50 万元，评估值分别为

4,821.03 万元、5,046.87 万元和-225.84 万元，增值额分别为 476.99 万元、-321.67 万

元和 798.66 万元，增值率分别为 10.98%、-5.99%和 77.96%。辽北公司 75%股东权益于评

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69.3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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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方法的选择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及收益法。进行资产评估，要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

性恰当选择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A.市场法 

市场法是指在市场上选择若干相同或近似的资产作为参照物，针对各项价值影响因

素，将被评估资产分别与参照物逐个进行价格差异的比较调整，再综合分析各项调整结果，

确定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对象为【辽北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由于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发

育尚不完善，股权交易市场相关信息资料搜集困难，评估人员难以取得类似企业的股权交

易案例，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市场法。 

B.资产基础法 

资产基础法，又称成本法，是以在评估基准日重新建造一个与评估对象相同的企业或

独立获利实体所需的投资额作为判断整体资产价值的依据，具体是指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

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被评估资产价值的方法。它是以被评估单位申报

的并反映在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为基础进行评估的一种方法，

因而就该等申报评估的资产/负债而言，其评估结果能够恰当反映被评估单位于评估基准

日各类资产/负债的市场价值。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及所收集的资料，确定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法对【辽北公司】之股

东部分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C.收益法 

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收益，并采用适宜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

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由于收益法系根据企业未

来收益、收益期、折现率来确定企业价值的。而企业未来收益、收益期、折现率，都是基

于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和企业的一些历史资料或和信息而进行统计、计量、归纳，从而是在

特定的条件下对未来进行预测或分析计算的。 

根据评估人员对【辽北公司】经营现状的了解，以及对供暖行业、市场的研究分析，

认为收益法能够反映企业占有的资源对企业价值的贡献，使评估过程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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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利能力，从而使评估结果较为客观。因此，确定按收益途径进行评估。 

故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确定采用资产基法及收益法对【辽北公司】

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2）评估结论 

A、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7 月 31 日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财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流动资产 1438.57 1656.66 218.09 15.16 

非流动资产 2905.47 3164.37 258.90 8.91 

其中：固定资产 2864.93 2950.54 85.61 2.99 

     无形资产 40.54 213.83 173.29 427.45 

资产总计 4344.04 4821.03 476.99 10.98 

流动负债 5046.87 5046.87 0 0 

非流动负债 321.67  -321.67 -100.00 

负债合计 5368.54 5046.87 -321.670 -5.9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024.50 -225.84 798.66 77.96 

75%股东权益 -768.38 -169.38 599.00 77.96 

评估增减值原因分析 

1）流动资产评估增值 218.09 万元，增值率 15.16%，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应收类账

款计提的坏账准备评估为零所致。 

2）非流动资产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 

i、房屋及建筑物评估增值 125.27 万元，增值率 6.06%，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建筑

材料及人工费价格上涨所致。 

ii、设备类固定资产评估增值-39.65万元，增值率-4.97%，主要减值原因为：部分机

器设备经过多次更新改造，改造后设备入账价值减小，使计提的年折旧额变小，留存账面

净值较大，设备评估值是按设备重置成本乘成新率得出的，造成评估减值。 

iii、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173.29 万元，增值率 427.45%，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由于

近年土地价格的上涨所致。 

B、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企业持续经营及本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辽北公司】于评估基准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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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 31日）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辽北公司】的 75%股东权益市场价值为-439.67万

元。 

C、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结果差异的原因 

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169.38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439.67 万元，两种方

法评估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为：【辽北公司】供暖可涵盖区域热负荷无预期增加，【辽北公

司】供暖处于半负荷运营状态，造成设备闲置生产成本增高；收益法对于预测期所实现的

企业净现金流折现使企业未来应得权益在当期体现，因上述原因造成收益法评估值低于资

产基础法评估值。 

D、评估结论 

由于资产基础法主要依据【辽北公司】反映在其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发表价值意

见，除我们在报告和本报告中另有特别说明外，在评估中未考虑该等资产/负债的匹配关

系以及未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而可能存在其他经济资源对评估结果有利或不利之影响，

而收益法则从【辽北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出发，收益受【辽北公司】供暖运营负荷增长情

况的影响较大，因此，本次评估结果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公司认为，在本说明所载评估假设和限制性条件及价值含义的条件

下，【辽北公司】的 75%股东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69.38万元。 

更多审计和评估内容请详见同期刊载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报告。 

五、资产转让定价政策  

以国资委核准的辽北公司股东权益评估结果为依据，其 75%股权的评估值为-169.38

万元。本次转让的 75%股权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375 万元。受让方需与本公司就本公司对辽

北公司的 4299.91万元垫付款，另行签订债务偿还协议，并按约定时间和方式偿还本公司。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是调整存量资产结构，确保公司健康发展。若本次交易获得成功，公司

将收回该股权初始投资及垫资。上述股权转让后，辽北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七、其他安排 

1、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挂牌事宜。 

2、辽北公司其他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未作书面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本次转让若经

挂牌后确定辽北公司股东之外的第三方为受让方，尚需获得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书面确认

放弃优先购买权。 

3、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八、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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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转让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在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寻求意向受让

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0日 

 




